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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道路及道路中线

地块边界

禁止开口路段

3 建筑退距

建筑控制线

HJ-01-01 地块编号

主要出入口方向

贺州市中心城区贺街01编制单元HJ01-01-06、HJ01-01-10、HJ01-01-13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专题论证报告

垃圾收集点

开闭所

200m1000

本图中坐标系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1、地块性质、代码按照国标《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标准》（GB50137-2011）

执行。

2、本图则应与《贺州市中心城区贺街01编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结合使

用，二者不可分割。

3、本规划的解释权属贺州市自然资源局，如需调整，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的有关规定。

4、本规划经贺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后，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5、规划范围内的地块开发建设还应参照《贺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贺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1、各地块用地性质因建设要求，可以兼容其他类型用地，但须符合《规划土地

使用兼容性一览表》规定。

2、在道路设计施工过程中，可根据地质勘察和现状实际情况对本次规划的道路

竖向标高进行适当调整，但需经过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批。

3、地块配建停车位应按《停车泊位控制指标表》进行控制。

4、建筑高度起算点标高为参考建议值，实际标高根据地块开发场地平整具体方

案确定。

5、建筑控制线除满足本规划控制以外，还应满足《贺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

定》的要求。

6、根据《贺州市国土局关于产业地和回建地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中（十四）、

（十五）、（十六）规定农民产业用地结合实际需要可用于教育、文化、体育、

医疗、养老等公益性项目，也可用于酒店、停车场、农贸市场、商业等经营性项

目，土地用途和指标参照贺州市产业用地的相关要求确定，在出具地块规划设计

条件时予以明确。

7、工业建筑和物流建筑限高按生产工艺和流程的需要确定， 不做规定性控制；

工业用地内，沿207国道100米范围内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建筑高度不高于36

米，其他区域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建筑高度不高于24米。

8、工业用地内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占项目总用地面积比例不得超

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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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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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性质名称

用地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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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面积

 （㎡）
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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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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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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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铺装

率（%）

绿色屋顶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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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数量 控制方式 备注

生活垃圾收集点

开闭所 -

- -

- 附设

附设

1

1

点位

点位 -

-

汕
昆
高
速

洛
湛
铁
路

五

农
路

长

寿

路

五莲西路

农场街

黎家寨路

五莲西路

五协路

拱
洞
路

五莲西路

黎家寨路

农场街

临
贺
大
道

临
贺
大
道

临
贺
大
道

五协路
五协路

3
.
0 1
8
.
0


	图纸和视图
	模型


